
 

  

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0-040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红颜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兴源环境”）于 2020

年 3月 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9）。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艺生态”、“承包方”）,已与长丰县乡村振兴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长丰投资发展公司”、“发包方”），就《红颜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以下简称“本项目”）签订了合同。 

 

二、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365天。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存在因市场环境变化导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合同工程款回收分阶段按

比例执行，存在工程款回收较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发包方：长丰县乡村振兴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家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住所：长丰县水湖镇丽水河畔 S-1楼商业用房 

经营范围：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乡村生态、精品民宿、特色



 

  

小镇农旅融合建设项目；农产品收购、储存、销售；农产品特色品牌建设、策划

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运营；产业投资运营；农业生态园、农业观光园、田园综合

体项目；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经营；农业技术开发、推广服务；房屋租赁；公

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道路交通建设；农村危房改

造；生态环境治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承包方：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5100万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 9号 25幢 A座 2 楼 201室 

经营范围：服务：承接环境工程、水处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设计及

绿化养护管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仿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具体范围详见资质证书），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技术咨询，

建筑工程管理咨询，园林工程、市政工程技术咨询，园林工程、市政工程管理咨

询，物业管理，承办展览，道路保洁，保洁服务；批发、零售：园林建设构配件，

植物，花卉，山石，盆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长丰投资发展公司与中艺生态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长丰投资发展公司未与中艺生态发生任何购销金额。 

3、长丰投资发展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履约能力良好。 

 

四、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红颜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2、工程内容： 

红颜湖项目整体方案设计、工程施工（图纸、招标文件、清单等约定的所有

内容）。项目概况为：红颜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东临规划中的文化路，西临

杨公路,南临规划中的北城路，北临二环路,该项目规划面积约 790亩。主要包含



 

  

约 7000 万元市政工程（环湖跑道约 4 公里，宽约 5.3 米、土方、雨污水、电力

安装等），园林绿化系统、标示标牌系统、喷泉系统、园务管理系统等。 

3、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4、合同价款：人民币 132,788,894.67元 

5、工程款支付方式：发包方向承包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

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 

6、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

作出明确的规定。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市政园林建设领域的竞争优势，为公司后续项

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提高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项目建成后

公司将取得一定的利润。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披露合同的履行进展情况； 

2、备查文件：《红颜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合同》。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